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
113年度補字第990號

原        告  翁瓊珠

              郭宏昌

              郭庭榕

              郭俊伯

              郭馥葶

上  一    人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法  定代理人  郭俊賢

兼法定代理人  鄧蓉榆

共        同

訴  訟代理人  林凱律師 

              林宜萍律師

被        告  連貞貞

訴  訟代理人  楊家昌

              黃俊瑋律師

              莊佳叡律師

一、按訴訟標的之價額，由法院核定，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，以

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，無交易價額者，以原告就訴訟標的

所有之利益為準；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，其價額合併計算

之。但所主張之數項標的互相競合或應為選擇者，其訴訟標

的價額，應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，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

第1項、第77條之2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又按容忍修繕之

訴，其訴訟標的價額，應依其所受利益即修繕完成避免減少

房屋價額為準，故應以預估修繕費用之價額核定之（臺灣高

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3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9號研討

結果參照）。

二、本件當事人間請求修復漏水等事件，原告起訴僅繳納裁判費

新臺幣（下同）5,400元。查原告翁瓊珠基於門牌號碼臺北

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段000號4樓房屋（下稱系爭4樓房屋）所

有權人之地位，於聲明第一項請求被告將門牌號碼北投區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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遠一路2段107號5樓房屋（下稱系爭5樓房屋）如起訴狀附圖

所示廁所位置修復至不漏水狀態、更換排糞管及修復系爭4

樓房屋如上開附圖所示廁所位置之牆壁、地板，如被告不予

修繕、更換，應容忍原告翁瓊珠指派修繕人員進入被告所有

系爭5樓房屋修復漏水、更換排糞管，並由被告負擔全部修

繕費用及必要費用等，依前揭說明，應以預估修繕費用之價

額核定，而依卷附原告以民事陳報狀所提出之修繕工程估價

單，此部分訴訟標的價額經核定為27萬9,048元；又原告聲

明第二項請求被告給付原告翁瓊珠12萬2,580元、原告郭宏

昌6萬元、原告郭庭榕6萬元、原告郭俊伯6萬元、原告郭蓉

榆6萬元、原告郭馥葶6萬元，乃依民法侵權行為規定，請求

被告賠償因系爭5樓房屋漏水導致原告翁瓊珠所有之系爭4樓

房屋內天花板、牆壁、地板受潮及糞水滲漏等損壞之財產上

損害6萬2,580元，及原告6人因此所受之非財產上損害各6萬

元共36萬元，此部分訴訟標的金額各為6萬2,580元、36萬

元；準此，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經核定為70萬1,628元（計算

式：27萬9,048元＋6萬2,580元＋36萬元＝70萬1,628元），

應徵第一審裁判費7,710元，扣除原告前已繳納之裁判費5,4

00元，尚應補繳裁判費2,310元。茲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

1項但書規定，限原告於收受本件裁定送達5日內補繳，逾期

不繳，即駁回原告之訴，特此裁定。
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3   年    10    月     29   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第一庭  法  官  孫曉青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裁定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，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

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000 元；其餘關於命補

繳裁判費部分，不得抗告。
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3   年    10    月     29   日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曾琬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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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185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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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.he-button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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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ursor: pointer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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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order-radius: 3px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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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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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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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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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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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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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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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div {
  -ms-text-justify: inter-ideograph;
}

.justify-para {
  text-align:justify;
  text-align-last:justify
 }
 
.lightbar {
	background : yellow ;
}

#loadingSpinner {
  margin: 100px auto 0;
  width: 70px;
  text-align: center;
}

#loadingSpinner > div {
  width: 18px;
  height: 18px;
  background-color: #333;
  margin-left : 10px;
  border-radius: 100%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-webkit-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  animation: sk-bouncedelay 2.4s infinite ease-in-out both;
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1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1.2s;
  animation-delay: -1.2s;
}

#loadingSpinner .bounce2 {
  -webkit-animation-delay: -0.6s;
  animation-delay: -0.6s;
}

@-webkit-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 }
  40% {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 }
}

@keyframes sk-bouncedelay {
  0%, 80%, 10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0);
  } 40% { 
    -webkit-transform: scale(1.0);
    transform: scale(1.0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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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補字第990號
原        告  翁瓊珠
              郭宏昌
              郭庭榕
              郭俊伯
              郭馥葶
上  一    人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
法  定代理人  郭俊賢
兼法定代理人  鄧蓉榆
共        同
訴  訟代理人  林凱律師  
              林宜萍律師
被        告  連貞貞
訴  訟代理人  楊家昌
              黃俊瑋律師
              莊佳叡律師
一、按訴訟標的之價額，由法院核定，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，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，無交易價額者，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；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，其價額合併計算之。但所主張之數項標的互相競合或應為選擇者，其訴訟標的價額，應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，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項、第77條之2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又按容忍修繕之訴，其訴訟標的價額，應依其所受利益即修繕完成避免減少房屋價額為準，故應以預估修繕費用之價額核定之（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3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9號研討結果參照）。
二、本件當事人間請求修復漏水等事件，原告起訴僅繳納裁判費新臺幣（下同）5,400元。查原告翁瓊珠基於門牌號碼臺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段000號4樓房屋（下稱系爭4樓房屋）所有權人之地位，於聲明第一項請求被告將門牌號碼北投區致遠一路2段107號5樓房屋（下稱系爭5樓房屋）如起訴狀附圖所示廁所位置修復至不漏水狀態、更換排糞管及修復系爭4樓房屋如上開附圖所示廁所位置之牆壁、地板，如被告不予修繕、更換，應容忍原告翁瓊珠指派修繕人員進入被告所有系爭5樓房屋修復漏水、更換排糞管，並由被告負擔全部修繕費用及必要費用等，依前揭說明，應以預估修繕費用之價額核定，而依卷附原告以民事陳報狀所提出之修繕工程估價單，此部分訴訟標的價額經核定為27萬9,048元；又原告聲明第二項請求被告給付原告翁瓊珠12萬2,580元、原告郭宏昌6萬元、原告郭庭榕6萬元、原告郭俊伯6萬元、原告郭蓉榆6萬元、原告郭馥葶6萬元，乃依民法侵權行為規定，請求被告賠償因系爭5樓房屋漏水導致原告翁瓊珠所有之系爭4樓房屋內天花板、牆壁、地板受潮及糞水滲漏等損壞之財產上損害6萬2,580元，及原告6人因此所受之非財產上損害各6萬元共36萬元，此部分訴訟標的金額各為6萬2,580元、36萬元；準此，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經核定為70萬1,628元（計算式：27萬9,048元＋6萬2,580元＋36萬元＝70萬1,628元），應徵第一審裁判費7,710元，扣除原告前已繳納之裁判費5,400元，尚應補繳裁判費2,310元。茲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規定，限原告於收受本件裁定送達5日內補繳，逾期不繳，即駁回原告之訴，特此裁定。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3   年    10    月     29   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第一庭  法  官  孫曉青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，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000 元；其餘關於命補繳裁判費部分，不得抗告。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3   年    10    月     29   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書記官  曾琬真

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
113年度補字第990號
原        告  翁瓊珠
              郭宏昌
              郭庭榕
              郭俊伯
              郭馥葶
上  一    人                  
法  定代理人  郭俊賢
兼法定代理人  鄧蓉榆
共        同
訴  訟代理人  林凱律師  
              林宜萍律師
被        告  連貞貞
訴  訟代理人  楊家昌
              黃俊瑋律師
              莊佳叡律師
一、按訴訟標的之價額，由法院核定，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，以
    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，無交易價額者，以原告就訴訟標的
    所有之利益為準；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，其價額合併計算
    之。但所主張之數項標的互相競合或應為選擇者，其訴訟標
    的價額，應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，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
    第1項、第77條之2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又按容忍修繕之訴
    ，其訴訟標的價額，應依其所受利益即修繕完成避免減少房
    屋價額為準，故應以預估修繕費用之價額核定之（臺灣高等
    法院暨所屬法院103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9號研討結
    果參照）。
二、本件當事人間請求修復漏水等事件，原告起訴僅繳納裁判費
    新臺幣（下同）5,400元。查原告翁瓊珠基於門牌號碼臺北
    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段000號4樓房屋（下稱系爭4樓房屋）所有權
    人之地位，於聲明第一項請求被告將門牌號碼北投區致遠一
    路2段107號5樓房屋（下稱系爭5樓房屋）如起訴狀附圖所示
    廁所位置修復至不漏水狀態、更換排糞管及修復系爭4樓房
    屋如上開附圖所示廁所位置之牆壁、地板，如被告不予修繕
    、更換，應容忍原告翁瓊珠指派修繕人員進入被告所有系爭
    5樓房屋修復漏水、更換排糞管，並由被告負擔全部修繕費
    用及必要費用等，依前揭說明，應以預估修繕費用之價額核
    定，而依卷附原告以民事陳報狀所提出之修繕工程估價單，
    此部分訴訟標的價額經核定為27萬9,048元；又原告聲明第
    二項請求被告給付原告翁瓊珠12萬2,580元、原告郭宏昌6萬
    元、原告郭庭榕6萬元、原告郭俊伯6萬元、原告郭蓉榆6萬
    元、原告郭馥葶6萬元，乃依民法侵權行為規定，請求被告
    賠償因系爭5樓房屋漏水導致原告翁瓊珠所有之系爭4樓房屋
    內天花板、牆壁、地板受潮及糞水滲漏等損壞之財產上損害
    6萬2,580元，及原告6人因此所受之非財產上損害各6萬元共
    36萬元，此部分訴訟標的金額各為6萬2,580元、36萬元；準
    此，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經核定為70萬1,628元（計算式：27
    萬9,048元＋6萬2,580元＋36萬元＝70萬1,628元），應徵第一
    審裁判費7,710元，扣除原告前已繳納之裁判費5,400元，尚
    應補繳裁判費2,310元。茲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
    規定，限原告於收受本件裁定送達5日內補繳，逾期不繳，
    即駁回原告之訴，特此裁定。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3   年    10    月     29   日
                    民事第一庭  法  官  孫曉青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，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
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000 元；其餘關於命補
繳裁判費部分，不得抗告。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3   年    10    月     29   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曾琬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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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        告  翁瓊珠
              郭宏昌
              郭庭榕
              郭俊伯
              郭馥葶
上  一    人                  
法  定代理人  郭俊賢
兼法定代理人  鄧蓉榆
共        同
訴  訟代理人  林凱律師  
              林宜萍律師
被        告  連貞貞
訴  訟代理人  楊家昌
              黃俊瑋律師
              莊佳叡律師
一、按訴訟標的之價額，由法院核定，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，以起訴時之交易價額為準，無交易價額者，以原告就訴訟標的所有之利益為準；以一訴主張數項標的者，其價額合併計算之。但所主張之數項標的互相競合或應為選擇者，其訴訟標的價額，應依其中價額最高者定之，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第1項、第77條之2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又按容忍修繕之訴，其訴訟標的價額，應依其所受利益即修繕完成避免減少房屋價額為準，故應以預估修繕費用之價額核定之（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3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9號研討結果參照）。
二、本件當事人間請求修復漏水等事件，原告起訴僅繳納裁判費新臺幣（下同）5,400元。查原告翁瓊珠基於門牌號碼臺北市○○區○○○路0段000號4樓房屋（下稱系爭4樓房屋）所有權人之地位，於聲明第一項請求被告將門牌號碼北投區致遠一路2段107號5樓房屋（下稱系爭5樓房屋）如起訴狀附圖所示廁所位置修復至不漏水狀態、更換排糞管及修復系爭4樓房屋如上開附圖所示廁所位置之牆壁、地板，如被告不予修繕、更換，應容忍原告翁瓊珠指派修繕人員進入被告所有系爭5樓房屋修復漏水、更換排糞管，並由被告負擔全部修繕費用及必要費用等，依前揭說明，應以預估修繕費用之價額核定，而依卷附原告以民事陳報狀所提出之修繕工程估價單，此部分訴訟標的價額經核定為27萬9,048元；又原告聲明第二項請求被告給付原告翁瓊珠12萬2,580元、原告郭宏昌6萬元、原告郭庭榕6萬元、原告郭俊伯6萬元、原告郭蓉榆6萬元、原告郭馥葶6萬元，乃依民法侵權行為規定，請求被告賠償因系爭5樓房屋漏水導致原告翁瓊珠所有之系爭4樓房屋內天花板、牆壁、地板受潮及糞水滲漏等損壞之財產上損害6萬2,580元，及原告6人因此所受之非財產上損害各6萬元共36萬元，此部分訴訟標的金額各為6萬2,580元、36萬元；準此，本件訴訟標的價額經核定為70萬1,628元（計算式：27萬9,048元＋6萬2,580元＋36萬元＝70萬1,628元），應徵第一審裁判費7,710元，扣除原告前已繳納之裁判費5,400元，尚應補繳裁判費2,310元。茲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規定，限原告於收受本件裁定送達5日內補繳，逾期不繳，即駁回原告之訴，特此裁定。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3   年    10    月     29   日
                    民事第一庭  法  官  孫曉青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裁定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部分，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，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,000 元；其餘關於命補繳裁判費部分，不得抗告。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3   年    10    月     29   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記官  曾琬真


